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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修訂公司章程

根據《關於加快推進中央企業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公司章程有關事項
的通知》（國資黨委黨建 [2017]1號）的要求，按照中國公司法等各項規定，
結合大唐環境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實際情況，本公司董
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對本公司公司章程（「公司章程」）進行修訂。

擬修訂的公司章程將以中文編製，而英文版本將為該修訂內容的翻譯。
倘公司章程的英文翻譯與中文版本有任何歧義，概以中文版本為準。

上述修訂需於本公司 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（「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」）
批准，修訂後的公司章程將自該等批准之日起生效。本公司將盡快向股
東寄發一份載有建議修訂進一步詳情的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函。

承董事會命
大唐環境產業集團有限公司

金耀華

董事長

北京，2017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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